
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规则（试行） 

 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引导中
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会员持续加强信用积累，落实

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—2020 年）》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

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

作的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依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

法(试行)》等自律规则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工作规则。 

第二条 本工作规则适用于依法在协会登记,并已成为协会会员的私募股

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。 

第三条 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（以下简称“信

用信息报告”），是基于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合法合规情况及

其向协会报送的登记备案、信息披露及从业人员信息等客观、动态事实，从合

规性、稳定度、专业度、透明度等主要维度以及投资风格方面持续记录会员展

业过程中的信用信息情况。相关具体指标及定义见附件 1。 

第四条 信用信息报告的主要目标是： 

（一）持续、动态积累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记录，带动行

业以信用立身，实现行业信用自治。 

（二）引导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诚实守信，勤勉尽责，自觉提

升合规风控能力和水平。 

http://www.so.com/link?url=http://www.csrc.gov.cn/pub/newsite/smjjjgb/smjjjgbzcfg/201410/t20141013_261673.html&q=%E7%A7%81%E5%8B%9F%E5%9F%BA%E9%87%91%E7%AE%A1%E7%90%86%E5%8A%9E%E6%B3%95&ts=1497767571&t=ee73166e77038acbbd771dac94afd4e&src=haosou


（三）促进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提升经营管理的稳定度、透明

度和投资运作的专业度。 

（四）引导行业相关合作机构关注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的信用

记录。 

（五）为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、政府机关等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提供参考。 

第五条 协会成立专家小组，本着依法合规、公正科学的原则，开展信用信

息报告的制定、组织实施和修订完善等工作。专家小组由中国证监会、协会、

私募基金相关专委会、第三方评价机构、托管机构、专业机构投资者以及专家

学者等方面代表组成。 

第六条 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规则的重大修订及完善，须经专家小组建议、会

长办公会审议、并报协会理事会批准后实施。 

在开展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过程中，具体指标及定义的调整经专家小组建

议，由协会会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第七条 信用信息报告每季度更新一次，将分别以表格或者雷达图等形式展

示（见附件 2）。 

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可在协会“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

台”的“会员信用信息报告”模块，查阅或打印本会员各期的信用信息报告。 

第八条 信用信息报告的运用必须符合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《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自

律规则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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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信用信息报告不构成对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投资管

理能力、未来持续合规经营情况的认可，不作为基金资产安全的保证。 

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，将信用信息报

告一对一地提供给相关合作机构。未经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同

意，相关合作机构不得擅自使用该会员的信用信息报告。经私募股权、创业投

资基金管理人会员授权同意，协会可以面向相关合作机构提供该会员的信用信

息报告查询服务。 

第十条 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应按照相关要求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报送登记备案、信息披露及从业人员信息。对于隐瞒事项或者报送信

息和资料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，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公开发

布信用信息报告的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，协会将在一定期限内

暂停提供该会员的信用信息报告，同时依据规定对该会员及其主要负责人视情

节轻重采取相关自律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对本会员信用信息报告结果

有疑问的，在当期信用信息报告发送之日起 1个月内可向协会提出书面查询申

请，协会在收到查询申请后将予以答复。 

第十二条 本工作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本工作规则解释权归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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